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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生会〔2024〕26号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激发我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展示高校创新创业教

育成果，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，培养勇于投身实践的创

新创业人才队伍，同时宣传传统节日文化，我校组织开展 2024

年“起点创业坊”暨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专场创业实践活动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单位
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吉首大学委员会

承办单位：吉首大学学生会创新创业部

二、活动对象

吉首大学全体师生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4年 11月 16日-11月 24日（周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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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地点

砂子坳校区从文广场

大田湾校区羽毛球场

五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前期：校内线上线下宣传“起点创业坊”，提高“起点

创业坊”的知名度，吸引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师生。线上通过吉

首大学先锋微信公众号和吉首大学团团空间等官方媒体进行宣传，

吉大师生朋友圈转发积攒、历次活动摊主 QQ群转发进行扩展宣传。

同时设计线下宣传海报、展板，放置人流量多的地方，为“起点

创业坊”吸引人气。

（二）中期：在“2024 年起点创业坊”摊主交流群（QQ 群

号：440355285）中，工作人员将会为师生们答疑解惑，同时师生

们也可交流经验，自行组队，申请成为“起点创业坊”的正式摊

主；工作人员根据所售物品对上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筛选，选

出当期的正式摊主；在摊主招募结束后，召开摊主大会，现场抽

签挑选摊位，并讲解奖励评选细则与注意事项；开摊前通过摆展

板、贴海报、线上宣传的方式扩大活动的影响力；开摊当天，为

各摊主颁发摊位许可证，设置游戏区和展览区吸引人流，营造开

摊仪式的热闹氛围，打造吉大最火的创意集市。

（三）后期：售卖活动结束后，由工作人员根据“优秀摊主”

评选细则对参与活动的摊位进行综合评分并发放证书奖励，收集

参与者的活动意见，对活动举办进行总结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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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“优秀摊主”评选细则：

1.活动期间，工作人员将进行每天早、中、晚三次签到，活

动结束后，签到率未达 50%的摊位将无法进行“优秀摊主”评选。

2.“优秀摊主”设置“金牌”“银牌”“铜牌”三个等次，综

合考虑销售额（占比 60%）、创意性（占比 15%）和同学欢迎度（占

比 25%）三个指标，对得分排名前 10%、30%、50%的摊位经营者授

予相应荣誉，纳入第二课堂积分认定。

3.销售额认定：摊位经营销售总金额为该项原始分。活动结

束后，主办单位向摊位经营者收取经营活动期间的销售记录，电

子支付的需提供微信或支付宝收款记录（二维码收款），现金支付

的需提供现金收款证明照片（用带时间的水印相机同时拍下收取

的现金与售卖的商品）。严禁刷单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奖资格。

4.创意性认定：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对各摊位经营的产品或

服务的独特性、创新性和原创性进行考量，原始分在 0-10分内给

分。鼓励各摊主售卖有地域特色、专业特色（特长）的原创产品

或服务。

5.同学欢迎度认定：主办单位在活动期间面向参与的广大同

学线上通过吉首大学先锋微信公众号开展最受欢迎摊位投票活动，

1 票积 1 分。同时主办单位在活动期间设置抽奖区，奖品中包含

若干全场通用代金券（1 元、2 元、5 元），持券人可在各摊位消

费时使用。以各摊位取得代金券张数乘以代金券金额进行积分。

线上投票积分与代金券积分合计作为该单项原始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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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单项指标采取百分标准计分，即各摊位该指标单项原始分

除以所有摊位中该指标单项最高分后乘以 100得到各摊位该单项

分数。（例如：甲摊位销售总金额为 300元，所有摊位中销售总金

额最高的为 1200元，则甲摊位销售额项得分为 300/1200*100=25

分）

附件：1.“起点创业坊”暨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专场创业

实践活动摊位申请协议书

2.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活动章程

3.QQ摊主群二维码

吉首大学学生会

2024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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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甲方：吉首大学学生会

地址：吉首大学砂子坳校区总理楼 60513办公室

乙方（摊位负责人）：

学号： 学院：

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

一、甲方责任。为乙方提供相关活动场地和基本设施，指导乙方

开展相关工作，帮助乙方通过多渠道、多形式进行宣传，维护乙方的

合法权益。

二、乙方责任。按照分配的摊位号、经营项目、经营规范等要求

进行经营，接受甲方的监督和管理，按照规定开展诚信交易，不得销

售、传播黄色淫秽、反动、封建迷信等制品，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

不允许出售食品、活物、药品以及其他学校管理规定禁止在校内销售

的商品（服务），不得私自转让摊位。

三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4年 11

月 24日。

四、本人已经阅读以上条文，愿意遵守《吉首大学“起点创业坊”

活动章程》和协议书相关要求，服从学校的管理。未尽事宜最终解释

权归吉首大学学生会所有。

所有摊主成员签名：

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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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一条 活动意义：“起点创业坊”作为吉首大学独特的校园

活动，有利于激发大学生创新智慧与创造活力、为全校师生提供

一个自主创业的学习交流平台，成为推动高校创新人才培养、推

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。打造“起点创业坊”品牌活动，

融入创业成果展与传统节日专题展，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，扩

大活动知名度，健全活动体系以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创业实践中

来。

第二条 活动目的：通过打造吉大最火爆的创意集市，将“起

点创业坊”做好、做活、做实、做大。鼓励和引导吉大学子创新

创业创优，助力创业梦想起航。丰富学生课余生活，培养学生创

业实践能力，在实践中提升个人创新创业素养，促进学生全面发

展。

第三条 活动开展形式：打造吉大最火爆的创意集市，线下

开摊活动周期为 2个周末，激发各摊主的创业信心及兴趣。以线

上线下宣传、游戏活动区及抽奖区设置等为手段吸引人流；以服

务摊主，促进销售，增加摊主创业激情为目标。以此令预期活动

效果达到最佳，实现预期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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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申请经营摊位需填写线上申请表，主办单位对各摊

位拟售卖的商品品类及定价进行审核，经审核通过后经营者需签

订并提交摊位申请协议书。

第五条 由主办单位为审批通过的摊位发放带有编号的“吉

首大学起点创业坊摊位经营许可证”，所有经营摊位需持证进行经

营活动。

第六条 所有经营摊位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符合学校的

各项有关规定。不得危害国家安全、泄漏国家机密、影响社会稳

定及校园秩序，不得销售、传播黄色淫秽、反动、封建迷信等制

品，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不允许出售食品、活物、药品以及

其他学校管理规定禁止在校内销售的商品（服务）。

第七条 所有经营摊位需在指定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。

第八条 设置“优秀摊主”，发放荣誉证书奖励，并纳入第二

课堂积分认定。

第九条 “优秀摊主”评选细则：

1.活动期间，工作人员将进行每天早、中、晚三次签到，活

动结束后，签到率未达 50%的摊位将无法进行“优秀摊主”评选。

2.“优秀摊主”设置“金牌”“银牌”“铜牌”三个等次，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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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考虑销售额（占比 60%）、创意性（占比 15%）和同学欢迎度（占

比 25%）三个指标，对得分排名前 10%、30%、50%的摊位经营者授

予相应荣誉，纳入第二课堂积分认定。

3.销售额认定：摊位经营销售总金额为该项原始分。活动结

束后，主办单位向摊位经营者收取经营活动期间的销售记录，电

子支付的需提供微信或支付宝收款记录（二维码收款），现金支付

的需提供现金收款证明照片（用带时间的水印相机同时拍下收取

的现金与售卖的商品）。严禁刷单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奖资格。

4.创意性认定：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对各摊位经营的产品或

服务的独特性、创新性和原创性进行考量，原始分在 0-10分内给

分。鼓励各摊主售卖有地域特色、专业特色（特长）的原创产品

或服务。

5.同学欢迎度认定：主办单位在活动期间面向参与的广大同

学线上通过吉首大学先锋微信公众号开展最受欢迎摊位投票活动，

1 票积 1 分。同时主办单位在活动期间设置抽奖区，奖品中包含

若干全场通用代金券（1 元、2 元、5 元），持券人可在各摊位消

费时使用。以各摊位取得代金券张数乘以代金券金额进行积分。

线上投票积分与代金券积分合计作为该单项原始分。

6.单项指标采取百分标准计分，即各摊位该指标单项原始分除

以所有摊位中该指标单项最高分后乘以 100得到各摊位该单项分数。

（例如：甲摊位销售总金额为 300元，所有摊位中销售总金额最高

的为 1200元，则甲摊位销售额项得分为 300/1200*100=2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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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激发大学生对于创业的兴趣及热情，让更多的人才

能够将创新思想化为实践。

第十一条 以活动模拟市场竞争的机制鼓励学生产生创新

性思维，使各式技术创新，管理创新，知识创新，流程创新，营

销创新等创新方法能够在校园中百花齐放。

第十二条 校内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全力做好相关工作，辅助

好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，相关学科应当引导将学生的思维与社会

经济市场相结合；专业素养、学科特点和专业知识的运用与产品

项目科学的结合，使学生能够充分运用课堂所学，充分实现脑中

所想。

第十三条 培育拥有以现有资源发挥出新的价值的思维创

新型人才，为我校及社会提供学术科技型人才做好开头准备，提

升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水平，提高新时代大学生步入社会前的基本

素养。

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吉首大学学生会创新创业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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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
